委托付款协议书

委托方：河北国安第一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住所地：香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晓山
受托方：国安第一城(香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住所地：香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城内
法定代表人：李岩
收款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丙方“）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法定代表人：刘柯
甲方与丙方于    年     月   日签署了【                       】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向丙方支付【        】款项，现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向丙方支付合同款项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委托乙方向丙方支付原合同约定应付款项，在合同期限内乙方支付给丙方款项均视为乙方代替甲方支付的款项；
2、 乙方根据甲方委托向丙方支付款项后，即视为甲方对丙方履行完毕原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
3、 [bookmark: _GoBack]丙方需根据原合同约定足额直接向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用/普通)发票；
4、 三方在此确认，乙方仅受甲方委托向丙方支付合同款项，本协议约定不构成对原合同其他条款的变更及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因甲方与丙方履行原合同而产生的任何违约责任均由甲丙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并承担全部责任，与乙方无关。
5、 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同意提交至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6、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有效期限至原合同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全部完成之日。
（以下为盖章区，无正文）

甲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